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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国务院清产核资、扭亏增盈领导小组制定了《全国

清产核资试行办法（草案）》，这是在总结过去几次清产核资

经验的基础上，经过试点，做出的具体规定，是指导这次清产

核资工作的重要文件。其中关于核定流动资金定额工作，由于

涉及面广，关系到财政和信贷资金的再分配，已经在一些经济

部门，工业企业的财务、供应人员和财政、银行信贷人员中展

开热烈的讨论，也出现了一些争议。下面就当前提出的几个问

题，谈一点个人看法。
一、物资周转定额与流动资金定额的关系

当前在核定储备资金定额中，争论较多，分歧较大的问题，
集中反映在物资周转定额与流动资金定额的关系上。有的同志

认为，物资周转定额就是流动资金定额中的储备资金定额；也

有的同志认为，物资周转定额等于流动资金占用总额中的储备

资金。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物

资周转定额，什么是流动资金定额，什么是流动资金占用总额。
核资试行办法中提出：“工业企业，根据国家下达的生产、

物资供应、产品销售计划和核定的物资周转定额，以及加速资

金周转的要求，核定企业正常生产包括季节性、临时性超定额

贷款资金需要在内的平均先进的流动资金占用总额；并参照历

史先进水平按正常生产最低需要核定流动资金定额。”
从这里可以看出，物资周转定额、流动资金占用总额、流

动资金定额三者之间是有相互联系的，但各有不同的内容。物

资周转定额，是用实物表现的属于正常情况的物资库存定额，

是物资供应管理部门为加强物资管理，用以考核库存物资的储

备是否合理的依据，在这里只有物的概念，没有钱的概念；而流

动资金占用总额和流动资金定额，则是用货币表现的物资需要

量。其次，流动资金占用总额包括季节性、临时性平均占用的物

资储备；而物资周转定额则不包括。核定储备资金定额是以正

常生产的最低需要为前提，而物资周转定额则不是最低需要。当
然，我们应当承认物资周转定额与核资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核定流动资金占用总额时，应当把物资周转定额作为依据，但

不能把物资周转定额作为储备资金定额，或者说等于流动资金

占用总额中的储备资金。因为物资周转定额中还包括大修、更改

等专项物资储备在内，在核定流动资金占用总额时应予剔除。
当前，在核定物资周转定额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有些企业没有按照国务院51号文件和有关规定的周转期核定，
一般核定的周转期过长，有的甚至任意扩大耗用量，造成物资

周转定额过大，严重影响流动资金定额的核定。因此，在核定

储备资金定额前，首先要把物资周转定额核好，只有核好了物

资周转定额，才能提高核定流动资金定额的质量，并促进核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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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流动资金占用总额与流动资金定额的关系

核资试行办法中规定，工业企业既要核定流动资金占用总额，又

要核定流动资金定额。对要不要核定这两个定额，也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同志提出，文化大革命以前，每次核资都是只核流动资金定额，
这次还要核一个占用总额，是多此一举。也有的同志认为，以后要实

行全额信贷，核个占用总额就可以了，何必再核流动资金定额。我认

为，核两个定额，主要是根据我国财政体制和当前情况，以及加强管理

的要求提出来的。大家知道，国营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定额是由财政部门

供应资金的，拨给企业后，成为企业的自有流动资金，以保证企业正

常生产的最低需要。随着生产的发展，财政部门提供给企业的流动资

金也应相应的增加。因此，按照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不论由财政部

门直接向企业拨付流动资金，还是采取全额信贷的办法，都必需核定

流动资金定额，财政部门据以拨款；实行全额信贷时，银行据以发放

定额贷款。实行全额信贷以后，对企业来说，所不同的是改变了过去

由财政部门直接向企业拨款的办法，而采取由财政部门向银行拨款，
然后通过银行用信贷形式向企业提供资金。

那末，核定流动资金占用总额的作用是什么？流动资 金占 用总

额，是企业正常生产平均先进的占用水平，是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
并且用来考核企业是否做到了节约合理的使用流动资金。衡量工业企

业流动资金的节约或浪费，目前是用产值资金率进行考核，今后则考

核周转天数。但是，不论用产值资金率还是用周转天数考核，都必须

首先核定流动资金占用总额，作为企业分级分口管理的流动资 金指

标，以利于实行经济核算。由此可见，在这次核资中，必须按照核资

试行办法提出的要求，既要核好流动资金占用总额，又要核好流动资

金定额，两者缺一不可。
三、实际占用的定额流动资金与核定的流动资金占用总额的关系

目前，工业企业库存物资超储积压，流动资金占用过多的现象比

较严重。党中央提出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我们在流

动资金管理上应当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不合理的资金占用。
核定资金定额，是揭露矛盾，促进转化，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基础工

作。看企业流动资金工作质量高不高，主要看两条：一看核定的定额

和占用总额是否达到先进水平；二看企业的潜力是否挖掘出来了，多

余积压物资是否积极处理了。这就要求企业把经过批准的流动资金占

用总额当作一把尺子，经常量一量实际占用的定额流动资金是否达到

了要求，还有多少差距，作为加强流动资金管理的奋斗目标。
减少不合理的资金占用，特别是处理多余积压物资，应当允许企

业有一个过程，要求过急是不现实的。但是，企业财务，供应人员和

财政、银行信贷人员要共同努力，争取用较短的时间，把企业的流动

资金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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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与会计》

自创刊以 来，对广大

财会干部和职工在学

习党和国 家 有 关 财

政、税收 和财务会计

的具体路线、方针和

政策；学习加强财务

管理和经济核算，提

高经营管理水平；学

习财务会计方面的基

本知 识和规章制度；

学习先进人物和先进

事迹等方面，起到了

辅导性的作用，是我

们广大财会人员所喜

爱的专业刊物。
当我出差农村搞

调查时，经常碰到基

层财会人员看到我们

在阅读这刊物时，都

反映《财务与会计》

刊物发行量太少，不

容易订上。在内容上

也较少登载农村人民

公 社 和社队企业的有

关财会工作的文章和

材料。因此，建议增

加发行量，并请编辑

部今后多组织和刊登

有关农业财会工作的

稿件。

（农业部计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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